附件1

企业承诺书
我公司秉持诚实守信原则，承诺首次贷款业务（认定标准见备注）提交的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如由于我公司所提供数据或信息不准确，造成财政资金拨付错误，我公司将退回财政资金，并承担相应责任。
我公司承诺此项首次贷款业务未享受其他同类市级财政资金支持。若我公司从多家银行获得首贷贴息，将退还多补贴的利息。
我公司已被告知并充分知晓，本承诺书及履诺、违诺行为信息将被报送至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我公司被认定的违诺失信行为信息，将被纳入失信记录。



公司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首次贷款是指企业首次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在同一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判定标准为此贷款首笔放款时，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企业征信报告中“中长期借款”或“短期借款”条目记录均显示为零。）

附件2

企业告知书
1.为进一步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降低北京市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首次贷款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我市对符合要求的中小微企业首次贷款进行贴息。
2.本细则所称的首次贷款是指企业首次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在同一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判定标准为此贷款首笔放款时，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企业征信报告中“中长期借款”与“短期借款”条目记录均显示为零。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股东以个人名义所发生的贷款业务，房地产公司贷款、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和非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均不纳入本细则所称的首次贷款范围。
3.工作人员将向贵公司告知财政资金政策的相关内容、办理流程及资金发放形式。若贵公司符合中小微企业首次贷款进行贴息的政策支持条件，首次贷款产生利息的20%由财政资金进行补贴，剩余部分由企业支付，财政资金补贴期限不超过1年。
4.若贵公司有意愿享受此项政策，请于贷款发放前及时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到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登记。若实际贷款银行与填报的意向银行不一致，请于贷款放款后十个工作日内与实际贷款银行联系，由银行到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现场进行更改，如因贵公司没有及时登记而导致无法获得贴息政策支持，由贵公司承担相应后果。
5.贵公司应保证提交数据真实准确。本承诺书及履诺、违诺行为信息将被报送至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涉嫌骗取、套取财政资金的，贵公司应将所涉财政资金退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账户。
6.贵公司此项首次贷款业务仅可享受一次贴息。如该项贷款业务已获得其他同类市级财政资金支持，不再予以支持。



被告知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授权书
重要提示：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在签署本授权书前，仔细阅读各条款。如有疑问，请咨询经办机构。本授权书中所指政务数据、征信数据，是指本公司进行经营、交易、缴税等日常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工商数据、税务数据、社保缴纳数据、公积金缴纳数据、海关进出口数据、公共信用数据、人民银行征信数据等。
为便于在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贷款服务中心）办理本公司相关业务，本公司同意向被授权单位授权以下内容：
	授权
类型
	授权内容
	被授权
单位

	数据
授权
	1.被授权单位可将本公司政务数据通过金融公共数据专区、金融综合服务网向贷款服务中心进驻机构提供。
2.贷款服务中心进驻机构可查询、使用本公司政务数据、公共信用数据，用于审核本公司向进驻机构申请办理的贷款等相关资金业务；在其与本公司上述业务合作达成并签订业务合同有效期内，根据上述业务贷后、事后管理等需要，可查询、留存并使用本公司政务数据、公共信用数据。
	北京市政务和数据管理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贷款服务中心进驻机构

	资料文件授权
	1.贷款服务中心进驻机构可向被授权单位提供基于本公司与进驻机构业务合作所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放款凭证、结息凭证等资料文件和利率、金额、期限、账户信息等贷款业务信息和征信数据,用于办理本公司可享受的优惠政策，提供资料文件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上传文件扫描版。
2.被授权单位可留存本公司征信数据、贷款业务信息，并根据需要向有关部门提供。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管理局、贷款服务中心及其进驻机构


本公司声明：进驻机构已如实向本公司提示了上述条款，应本公司要求对相关概念、内容及法律效果做了说明。本公司已经知悉并理解上述条款。被授权单位超出上述授权范围获取、使用本公司数据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无论上述业务申请是否获得批准、业务合同是否终止，被授权单位均有权以纸质或电子档案形式留存本公司上述授权范围内的资料文件、数据等。

授权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首贷贴息业务汇总表（参考样式）
	序号
	企业
名称
	企业
划型
	借款合同编号
	贷款金额
	实际贷款利率（%）
	贷款起止时间
	付息方式
	付息
金额
	放款
时间
	放款金额
	付息
时间
	申请
贴息
金额
	企业
开户行
	账户
名称
	账户
号码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银行公章：             申请日期：   

附件5

承诺书
（银行版）
我行为企业办理的贷款业务为该企业首次贷款，此贷款首笔放款时，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企业征信报告中“中长期借款”与“短期借款”条目记录均显示为零。
我行承诺将按要求及时准确报送中小微企业首贷相关信息至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综合受理平台，按期提交首贷业务汇总表，并承诺所提供数据为该笔贷款真实数据。如因我行未及时报送首贷相关信息或报送信息有误导致企业未获得财政贴息资金或财政资金拨付错误，我行将承担相应责任，如企业未获得或少获得贴息资金，我行将向企业补齐贴息资金；如企业多获得贴息资金，我行将多获得贴息资金部分退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账户，并负责向企业追回多获得贴息资金部分。
我行已被告知并充分知晓，本承诺书及履诺、违诺行为信息将被报送至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我行被认定的违诺失信行为信息，将被纳入失信记录。


银行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分行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6

诚信履诺告知书
为进一步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降低北京市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首次贷款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我市对中小微企业首次贷款（认定标准见备注）进行贴息。
贵机构应保证提交数据真实完整准确。贵机构报送数据延迟、缺漏、不实的贷款业务等情况，将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市金融管理局进行问题通报和督促整改；对报送中存在虚报、骗取、挪用、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被告知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分行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日  期：    年    月    日

（备注：首次贷款是指企业首次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在同一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判定标准为此贷款首笔放款时，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企业征信报告中“中长期借款”或“短期借款”条目记录均显示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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